
頁面 1

提出聲請取回、
領取文件

收件分案

會計室

出納室

製作發還提存
物通知聯單

核對電腦資料
及印鑑章，
開立傳票

整卷歸檔

主任審核

佐理員
初審

關係人於送達
處分通知書翌
日起10日內

駁回

通知補正

資料不齊全

有理由，
變更原處分

無理由，提存所
提出意見書

民事庭裁定

異議無理由，駁回

異議有理由，
命為相當處分

檢出存證送核機關首長
核章

台灣銀行
高雄分行

聲請人5日後

佐理員

核准

1.領取聲請書

2.領取國庫存款
代存單或保管品

寄存證，並填寫領據

3.持上開單證、IC卡
及身分證正本領取提存物

提出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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